附件7
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内固定勤工助学岗位聘用协议书

设岗部门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           （部门）

受聘学生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姓名：　　　　性别：　        学号：　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丙方）： 

乙方自愿申请到甲方从事固定岗位的勤工助学工作，甲方通过考核同意聘用乙方。为保障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，甲乙双方及学校主管部门丙方本着自愿、平等、协商、合作的原则，一致同意签订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　协议有效期

本协议有效期（本次聘用期）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
第二条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可根据工作需要和规章制度及本协议条款的规定，对乙方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甲方有责任为乙方参加勤工助学的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，不得损害或变相损害学生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合法权益。
（三）甲方有责任为乙方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，并在工作中对乙方进行指导，并不得无故辞退乙方。

（四）甲方有责任对乙方的出勤及工作情况进行考核，每月将考核情况报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此考核作为乙方每月勤工助学补助费发放依据。

（五）甲方有责任对勤工助学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，帮助乙方树立正确的劳动观。对违反勤工助学合同的学生，可按照合同停止其勤工助学活动。对在勤工助学活动中违反校纪校规的，按照学校管理规定进行教育和处理。

第三条　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乙方有权了解用人单位的有关情况和工作性质，拒绝用人单位的协议外要求，有权拒绝参加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勤工助学活动。

（二）乙方与甲方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引起争议，有权要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协调解决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。
（三）乙方在聘用期内保证遵守甲方及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并自觉保守甲方工作秘密，如有违反，造成个人损失、人身伤害事故或触犯法律法规等，责任由本人自负。

（四）乙方在勤工助学过程中发生事故，由甲方负责处理，乙方所在学院、丙方协助甲方处理。因乙方自身过错造成人身损害的，乙方自行承担责任。

（五）乙方如因个人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协议的，须提前五个工作日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，经甲方同意后并办好工作交接手续方可解除本协议。

第四条　丙方义务

丙方为学生勤工助学的管理、协调、补助费发放方，帮助甲方做好对乙方的日常指导与管理工作，并根据甲方对乙方的月考核情况，按月发放乙方的勤工助学薪酬。

第五条　附则

（一）本协议由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商定。

（二）本协议书自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后生效，一式叁份，甲乙丙三方各留一份。

甲方（公章） 

         乙方签名


       丙方（公章）

岗位责任人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
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